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如出席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3 位，出席委員 15

位，已達 1/2 法定出席人數。 
壹、主席致詞：○副校長○○請假，經委員共同推派○教務長○○為

代理主席，致詞內容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次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備註 
一 食科系○○○教授休假研

究期滿提出休假研究報告

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二 食科系及電機系 114 學年度

第 1 學期新、續聘○○○、

○○○、○○○等 3 人擔任

兼任教師聘任追認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三 資工系○○○老師業界工

作相關年資提敘 8 年並追溯

自 113 年 8 月 1 日案。 

校教評會委員審視人事室敘薪

通知單、新進教師成長營之簡

報檔(含簽到表)及趙師所提新

進教師報到通知信件後決議如

下： 
一、依據教師待遇條例第九條

第三項、教師職前年資採

計提敘辦法第四條等規定

提敘 7 年。 
二、依據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

則第 3 條及第 5 條規定提

敘日期溯自 114 年 5 月 3
日。 

照案執行。  

四 養殖系初任教師○○○專

任助理教授申請提敘薪級

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五 養殖系○○○教授申請於

114 學年第 2 學期至 115 學

年度第 1 學期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6 年 1 月 31 日）教

授休假研究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六 物管系、資管系 114 學年度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第 1 學期擬聘兼任教師追認

案。 
七 資管系之 113 學年度專案教

師評鑑續聘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八 航管系○○○教師申請升

等改聘專案副教授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九 觀休系○○○教授休假研

究期滿提出休假研究報告

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十 觀休學院遊憩系○○○教

授申請於 114 學年（第 2 學

期）（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教授休假研

究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十一 觀休學院遊憩系○○○教

授申請免評鑑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十二 博雅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教授休假研究期

滿提出休假研究報告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十三 博雅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 114 學年第 1 學期擬新

(續)聘○○○等 2 人擔任兼

任教師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決定：洽悉。 

參、業務單位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學務處 
案由：校安通報第 3272245 號疑似師對生校園霸凌案會議紀錄，提請備查。 
說明： 

一、114 年 6 月 4 日接獲學生檢舉指出遭受系上教師言語行為霸凌。 
二、依據校園霸凌防治準則規定學務處應於接獲舉報期限內，召開校園霸凌防

治委員會審查小組會議，會議中同意組成至少 3 人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三、因案件涉及校內教師，依校園霸凌防治準則規定小組成員不得有校內人士，

且至少須有一位法律專業人士。本案件調查小組從教育部人才庫中經校長

圈選同意選出 3 位調查成員，其中 2 位為執業律師。 
四、調查小組依據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在接獲檢舉兩個月內進行雙方當事人及

關係人的訪談，並完成調查報告及處置建議，送交校園霸凌防治委員會進

行報告及審議。 
五、校園霸凌防治委員會會議決議同意調查小組之調查內容及處置建議，因案



 
 

件涉及校內教師，故會議記錄提請校教評會予以核備。 
決議： 
一、○教務長○○及○副教授○○因參與本案校園霸凌防治委員會審議，故自行

申請迴避。 
二、因○代理主席○○自行迴避，由委員互推○院長○○為本案之代理主席。 
三、調查報告案准予備查。有關乙師行為失當之相關處置移請所屬系依程序提送

三級教評會審議。 
 
報告二                                       報告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應外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合聘案，提請備查。 
說明： 

一、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因教學課程需要，擬合聘應外系○○○教師、○○○教

師，合聘聘期自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共計 1 學期。 
二、案經應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114.11.05）、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114.11.18）備查在案。 

決議：准予備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物管系○○○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提出休假研究報告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第 13 點規定:「教授休假研究期滿返校服務

者，應於返校三個月內依本要點第十點經學校核准從事之研究計畫，向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經系、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後，提校教

評會備查。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報告或所提報告與原計畫不符者，除所屬

之系應持續追蹤督促提出外，前述休假研究期滿至書面報告提經學校核准

期間，不予採計為嗣後申請休假研究服務年資。始終未提出書面報告者，

不得再申請休假研究……。」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應外系 助理 
教授 ○○○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自 115 年 2 月 1 日起 
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英文(二) 
2 學分 2 小時 五專電機科 

應外系 
專案 
助理 
教授 

○○○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自 115 年 2 月 1 日起 
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 

英文(二) 
2 學分 2 小時*2 班 
英文加強課程 
2 學分 2 小時*2 班 

 



 
 

二、○○○教授休假研究題目為「行人夜間視距對於行車安全之影響」，所提

報告與原計畫相符。 
三、案經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0.21）及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1.18）審議通過。 
四、檢附物管系○○○教授休假研究報告 1 份。 

決議：一、○○○教授迴避。 
   二、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教師改隸應用外語系案，請

討論。 
說明：案經本校教師員額管控配置小組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114.10.22）

會議、應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114.11.05）及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114.11.18）審議通過。 
人事室意見：本案審議通過後，移請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博雅學院提○師改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應外系之 113 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 點規定辦理。 
二、應外系 1 位，檢附教師評鑑評分表、兼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

證明文件。 
三、113 學年度專案教師經考評後續聘一年，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考核分數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 專案副教授 92.14 1 1150201~1160131 應外系 

四、案經應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114.11.05)、及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1.18)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物管系○○○教授申請於 114 學年第 2 學期、115 學年第 2 學期教授休假

研究案，請討論。 



 
 

說明： 
一、○○○教授自 107 年 5 月起以教授職級連續在本校服務滿 14 個學期（7

年）以上，符合本校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以下稱實施要點）第 4 點規

定。 
二、○師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年資情形如下表： 

序次 教授職級服務期間 申請休假研究期間 服務年資 使用年資 保留年資 

第一次申請 107.5.1~115.1.31 
115.2.1~115.7.31 

7年9月 7年 9月 
116.2.1~116.7.31 

 三、實施要點第 8 點：「 教授休假研究人數每系、中心（以下簡稱系）每學

年不得超過該系教授總人數百分之十五，不足一人者，以一人計。超過

一人時小數點部分以四捨五入計算。」，物管系該段期間（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6 年 1 月 31 日）尚無教授申請休假研究。 

 四、○師申請休假研究題目為「以體驗驅動的 LLM 使用與付費：設計線索

如何形塑體驗品質與品牌體驗」。 
 五、案經物管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114.11.13）及人管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1.18）審議通過。 
 六、檢附物管系○○○教授休假研究申請表、計畫書及教授證書各 1 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觀休系○○○教授延長服務案件申請審議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14 年 6 月 30 日人事室通報，○○○教授將於 115 年 8 月 1 日屆齡退

休，觀光休閒系視教學需要及教師專業領域，擬辦理○教授第一次延長服

務一年 
二、遂依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及第三點

第六款規定辦理。除符合上開(一)至(七)款之一者外，必須於辦理延長服

務前五年內，進行與教師專業領域相關之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達壹仟伍佰

萬元，且行政管理費達壹佰伍拾萬元。 
三、○教授自 109 年度至 113 年度進行與教師專業領域相關之產學合作計畫

總金額達壹仟柒佰貳拾伍萬元，且行政管理費達壹佰柒拾貳萬伍仟元，對

學術或產業界有具體貢獻。依照「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第十二

條及第十三條之規定，達升等累計分數二十四分 2 倍以上。 



 
 

四、案經觀休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1.13）及觀休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1.19)審議通過。 
五、檢附觀休系○○○教授計畫清冊及相關佐證文件資料各 1 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學院遊憩系○○○教授針對「帆船操作實務」各週授課內容提出與補

課內容相關性之檢討報告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4 年 10 月 2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40105454 號函辦理，並

提送各級教評會審議，另請○師針對「帆船操作實務」各週授課內容提出

與補課內容的相關性之檢討報告。 
二、次依○師所提檢討報告附件資料顯示，○師於 114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16

日申請出差參加台琉盃帆船賽。然依據相關規定，教師於請假期間不得進

行補課；惟差假申請單中顯示，6 月 7 日及 6 月 13 日補課時間均落於差

假期間，報告所載補課時間與公假期間重疊，未符調補課相關規定，屬作

業不當。 
三、該課程移地至基隆碧砂遊艇碼頭教學，依程序應檢附校外教學申請書、學

生保險資料及簽到表等相關佐證文件，以資查核。 
四、就各週授課內容與補課內容相關性提出檢討說明，惟為求清楚連結性，依

來文指示應就第 7 至第 18 週授課內容提供授課大綱(或課程計畫表)作補

充說明。 
五、綜上，當事人（○○○教授）僅就檢討報告加以陳述說明。 
六、案經遊憩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114.11.5)及觀休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1.19)審議決議，本案就程序與作

業面確有過失，檢討報告仍尚須補件，爰決議將○師之檢討報告續送校教

評會議審議。 
七、檢附教育部函文、檢討報告及 114.6.17 教務處課務組簽准文各 1 份。 

人事室意見：請系、院教評會檢視過失，釐清與本校教師教務行政配合事項考核

要點所列考核項目、評分標準是否相違，及補件後再提案審議。 
決議：由教務處課務組依據本校「教師教務行政配合事項考核要點」檢討○師之

違失並簽送該系，由系教評會審議是否處分及施予何種處分，並依規送交

院、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養殖系 114 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 點第 4 款暨本校專案教師

評鑑考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養殖系計有○○○專案助理教授 1 位，檢附教師評鑑評分表、兼辦業務特

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 
三、114 學年度養殖系專案教師經考評後續聘一年，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考核分數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 專案助理教授 84.4 1 1150201~1160131 養殖系 

四、經養殖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114.10.21）及海工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114.11.19）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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